附件2

关于落实《海淀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项
措施》的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落实《海淀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项措施》(海行规发〔2025〕5号)，推进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局拟制定《关于落实<海淀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项措施>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进地区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就业创业服务生态，海淀区制定了《海淀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项措施》。为确保政策落实，做好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申报工作，我局起草了《关于落实<海淀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十项措施>的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2025年上半年以来，我局走访了八里庄、中关村等街道，了解就业公共服务落实中的实际情况，组织海淀区头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召开座谈会，积极引导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就业公共服务，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7部门关于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人社部发〔2025〕5号）、《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京发〔2025〕9号）、《北京市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2024-2026年）》（京就办发〔2023〕2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发挥猎头机构引才融智作用建设专业化和国际化人力资源市场的若干措施（试行）》（京人社市场发〔2018〕266号）、《关于规范建设零工市场的指导意见（试行）》（京人社就发〔2024〕6号）等上级文件，经过内部多轮研究讨论，形成了《细则》初稿。初稿形成后，进一步征求了科学城公司、孵化器管理机构及相关企业等方面的意见，结合反馈对内容作了多轮完善，最终形成本《细则》（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细则》（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项政策措施，涵盖了具体内容、申请材料、受理与审核以及监督管理等。重点内容说明如下：
一是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引进人才服务。经批准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人工智能等本区重点产业提供人才寻访服务，可申请人才服务奖励，同时用人单位可申请人才引进奖励。
二是助力创业主体全周期成长。建立“海淀区创业导师智库”，吸纳专家学者、企业高管提供常态化创业辅导服务。对参加创业活动的创业导师按照最高不超过2000元/人/次的标准给予创业导师补助。
三是赋能赛事项目转化发展。对经统筹的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得最高等次的创业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10万元一次性转化补助。建立优秀创业项目库，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创新创业项目纳库管理，给予为期三年的追踪服务。对注册转化3年内企业，符合条件的，给予15万元一次性提升补助。
四是打造“乐就海淀”新型零工市场。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依法依规提供招聘求职对接服务。满足相应条件的，可获得运营经费补贴、就业服务补贴、创新激励补贴。
五是促进登记失业人员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就业。本区户籍登记失业人员在经备案的零工市场、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合法收入并满足条件的，可享受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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